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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为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防范灾害能力，防止意外事故发生，使员工养成良好的安全

作业习惯，特此制定此制度。

二、 适用范围

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可能需要在车间工作的人员。

三、 安全教育的形式

（一） 转正前教育（入职后一到两周完成）

1. 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规；

2. 了解公司性质、生产特点、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

3. 安全生产的基本知识、消防知识；

4. 行业典型事故与应吸取的教训；

5. 学习公司有关安全告知书、员工手册、安全操作规程等；

6. 安全设施、急救器材、消防器材及个人保管的消防用品性能及使用方法；

7. 公司曾发生的事故应吸取的教训。

（二） 日常教育（滚动培训）

1. 日常安全教育的特点：不分时间、不论场合、不拘形式，经常地、反复地

对职工进行广泛、深入、系统的安全教育；

2. 提醒监督各部门经理，每两个月进行一次安全日活动，可采取多种形式。

做到有计划、有内容、有领导、有记录，不能随意不参加活动；

安全活动日的内容：

（1） 组织学习有关安全生产文件、简报、规程、企业有关安全规定；

（2） 学习安全技术知识；

（3） 开展岗位练兵，组织种类安全表演赛；



（4） 检查安全生产有关标准，规定的贯彻执行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制

定改进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5） 讨论分析典型事故，吸取事故教训，结合本岗位工作，防止类似事故

的发生；

（6） 举行安全技术讲座、交流。

（三） 特殊工种教育

提醒特殊工种的员工，如电工、焊工、行车工等进行国家规定的继续再教

育。

四、 安全教育的纪录

安全教育的所有讲义、档案和培训记录等各类相关资料集中存档到人事部门，由人

事部按部门、日期建档备案。记录内容作为年度考核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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